[bookmark: _Toc399803363]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/在職專班 研究生
修習外所課程申請表

[bookmark: _GoBack]說明：
1、 本事項依據『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修業須知』規定辦理。
2、 本所研究生如需修習外所開設之課程，請於每學期加退選結束前填妥本表，自行完成校內之加退選程序，並經指導教授簽證繳回至所辦後，方可至他所修習該課程。
	填表日期   年   月   日

	研究生姓名
	
	學號
	
	班級
	

	課程名稱
	學分數
	開課學校/系所
	開課教師
	修習原因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指導教授
簽名
	
	所長
簽名
	



備註：													       
1、 本所研究生可視需要選修與本身研究論文相關之外所課程。
2、 本所研究生得經所長或指導教授同意後，至其它研究所碩士班修習二門相關學科，所修習之課程經指導教授簽證後可納入畢業學分。
3、 本表1式2份，1份所辦存檔、1份研究生自存。

